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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
关联交易公告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本次增资尚需履行必要的国资监管审批程序，并报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审批。
· 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情况：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公司”）与兖矿集团有限公司（“兖矿集团”）过去12个月内累计发生临时性关联交易2次，涉及金额共计人民币18,537.09万元。
·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bookmark: 继续]经公司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讨论审议，批准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兖矿财务公司”）签署《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增资协议”）；兖州煤业与兖矿集团按各自于本公告披露日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人民币15亿元，其中，兖州煤业出资人民币14.25亿元，兖矿集团出资人民币0.75亿元（“本次增资”）。本次增资为原股东同比例增资，按照相关规定，无需经过评估定价。
兖矿集团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约53.79%股份。依据公司上市地有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兖矿集团发生的临时关联交易金额累计人民币18,537.09万元，占公司2018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0.3%。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兖矿集团。
兖矿集团为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资本人民币776,920万元，法定代表人李希勇，主要从事矿业（煤炭及有色金属）开采、加工、贸易及配套服务，高端化工，现代物流及工程技术服务等业务，住所为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298号。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兖矿集团总资产人民币3,074.10亿元，净资产人民币905.98亿元；2018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2,527.28亿元，净利润人民币51.77亿元。
三、兖矿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兖矿财务公司为兖州煤业控股子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在山东省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人民币10亿元，主要从事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等业务。其于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兖州煤业
	95,000
	95%

	兖矿集团
	5,000
	5%


兖矿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银保监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兖矿财务公司总资产人民币231.46亿元，净资产人民币14.88亿元；2018年度，兖矿财务公司营业收入人民币4.67亿元，净利润人民币1.96亿元（以上财务指标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已经审计）。
截至2019年6月30日，兖矿财务公司总资产人民币192.04亿元，净资产人民币15.82亿元。2019年上半年，兖矿财务公司营业收入人民币2.52亿元，净利润人民币0.94亿元（以上财务指标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主体
兖州煤业、兖矿集团。
（二）增资价款
兖州煤业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资人民币14.25亿元；
兖矿集团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资人民币0.75亿元。
（三）增资缴付
经监管机构批准后10个工作日内，缴付出资。
（四）生效条件
增资协议在以下条件达成之日起生效：
1.各方完成协议的签字盖章；
2.经监管机构批准。
（五）违约责任
增资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约定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须赔偿因此给他方造成的损失。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增资有利于兖矿财务公司拓宽业务范围、扩大业务规模、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公司及附属公司享受更加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
（二）本次增资可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三）本次增资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对公司现金流和主要财务指标不构成重大影响。
六、本次增资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2019年8月30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成员共11人，2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9名非关联董事一致批准本次增资，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4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增资事项提交董事会讨论审议。
[bookmark: _GoBack]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关于增加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2.公司与兖矿集团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有利于兖矿财务公司拓宽业务范围、扩大业务规模、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公司及附属公司享受更加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
3.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对公司及独立股东而言公平合理，订立关联交易协议符合公司及独立股东整体利益。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8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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